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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您提供的資料，為中銀集團保險有限公司(“本公司”)提供保險業務所需，並可能

使用於下列目的﹕ 

 

(i) 處理及審批您的保險申請或您將來提交的保險申請； 

(ii) 執行您保單的行政工作及提供與您保單相關的服務； 

(iii) 分析或調查、處理及支付您保單有關的索償； 

(iv) 發出繳交保費通知及向您收取保費及欠款； 

(v) 任何與保險有關的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更改、變更、取消或續期； 

(vi) 就以上用途聯絡您； 

(vii) 本公司行使任何代位權； 

(viii) 其它與上述用途有直接關係的附帶用途；及 

(ix) 遵循適用法律，條例及業内守則及指引。 

 

本公司亦可因應上述用途將您的個人資料移轉予下列各方： 

(a) 就上述用途，向本公司提供行政、通訊、電腦、付款、保安及其它服務的第

三方代理、承包商及顧問（包括：醫療服務供應商、緊急救援服務供應商、

電話促銷商、郵寄及印刷服務商、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及數據處理服務商）； 

(b) 處理索賠個案的理賠師、理賠調查員及醫療顧問； 

(c) 追討欠款的收數公司或索償代理； 

(d) 保險資料服務公司及信貸資料服務公司； 

(e) 再保公司及再保經紀； 

(f) 您的保險經紀（若有）； 

(g) 本公司的法律及專業業務顧問； 

(h) 本公司的關連公司(以《公司條例》內的定義為準)； 

(i) 現存或不時成立的任何保險公司協會或聯會或類同組織(「聯會」)及其會員，

以達到任何上述或有關目的，或以便「聯會」執行其監管職能，或其他基於

保險業或任何「聯會」會員的利益而不時在合理要求下賦予「聯會」的職能； 

(j) 透過「聯會」移轉予任何「聯會」的會員，以達到任何上述或有關目的； 

(k) 任何有關的公司，或任何其他從事與保險或再保險業務有關的公司，或與保

險業務有關的中介人或索償或調查或其他服務提供者，以達到任何上述或有

關目的； 

(l) 保險索償投訴局及同類的保險業機構；及 

(m) 法例要求或許可的政府機關。 

 

您在此授權本公司可向「聯會」從保險業內收集的資料中查閱及/或核對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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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此外，經您同意，本公司可能會以其它方式使用及披露您的個人資料。 

 

您有權查閱及要求更正由本公司持有有關您的個人資料。如有需要，可向本公司

法律與合規部提出 (電話：2867 0888，傳真：3906 9939)。 

 

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 

 

在取得您的有關書面同意下(包括您不反對之表示)，本公司擬使用您的資料作直

接促銷。本公司會遵從條例內有關直接促銷的規定。請注意以下： 

 

(1) 本公司持有您的姓名、聯絡詳情、產品及服務組合信息及統計資料可不時被

本公司用於直接促銷； 

(2) 以下服務類別可作推廣： 

(i) 財務、保險及相關服務和產品； 

(ii) 獎賞、年資獎勵或優惠計劃及相關服務和產品； 

(iii) 本公司的聯名合作夥伴提供之服務和産品（有關服務和産品的申請表上

會提供聯名合作夥伴的名稱(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iv) 為慈善及或非牟利的目的之捐款及資助； 

(3) 上述服務、產品及標的可由本公司及/或下述人士提供或(如涉及捐款及資助)

募捐： 

(i) 本公司或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成員； 

(ii) 第三方獎賞、年資獎勵、聯名合作及優惠計劃供應商； 

(iii) 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聯名合作夥伴(有關服務和產品的申請表上會提供聯

名合作夥伴的名稱(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iv) 慈善或非牟利組織； 

(4) 除本公司推廣上述服務、產品及標的外，本公司同時擬提供列明於上述第(1)

段之資料至上述第(3)段的所有或其中任何人士，該等人士藉以用於推廣上

述服務、產品及標的，並本公司須為此目的取得您的同意(其中包您不反對

之表示)； 

 

若您不同意本公司使用或提供其資料予其他人士，藉以用於以上所述之直接促

銷，您應通知本公司法律與合規部 (電話：2867 0888, 傳真：3906 9939) 以行使

其不同意此安排的權利。 

 

 


